
聘请兼职教授、顾问教授、名誉教授流程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登陆 Ehall系统搜索“聘任名誉、顾问、兼职教授申请”填写《复旦大学名誉教授、顾问教

授、兼职教授申请表》，国（境）内/外人士的申请表请勿填错，注意附件要求 

院（系、所）党政联席会审核 

交由院（系、所）学术委员会讨论并投票审定（须附学术委员会投票签名表） 

提交人事处人才发展办办理，人事处进行初步审核 

党委教师工作部审核师德师风后，由人事处审查国（境）内人士人员情况，外事处审查国（境）

外人士人员情况 

人事处汇总材料提交校学术委员会讨论、表决 

校学术委员会将评议结果通知人事处 

  人事处将评议结果上报学校审定 

  人事处制作聘书，聘任仪式由有关院（系、所）自行组织 


